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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9-054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任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的 

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市公司可

以自行管理本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也可以将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委托给相关有

资产管理资质的机构。 

2019 年 5 月 13 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

威腾”）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任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选任具有资产管理资质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机构。

本次董事会后，公司将作为委托人，与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国信证券英威腾员工持股 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管理合同的主要条款 

定向计划名称：英威腾员工持股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权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委托人：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代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资产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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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范围： 

1、股票（仅限于投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可以通过非交

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现金、银行存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和银行协议存款等各

类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及现金类金融产品；根据证券市场情况变化，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委托人、管理人及托管人在协商签署补充

协议后，可适当调整投资范围和比例。 

存续期限： 

1、本次委托资产的管理期限 3年。从计划成立日起算，委托资产运作终止日

如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至下一个最近的工作日。  

2、合同任何一方如果需要延长上述管理期限，应于管理期限届满前 20 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另外两方，经另外两方书面同意并且符合本单一计划的展期条件，

可以延长管理期限。 

 

二、管理费用的计提与支付 

管理费、托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以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3 日 


